
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召開方式：實體方式召開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八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 8號 11樓(本公司教育訓練室)  

出席股份 68,672,785 股(以電子方式出席 2,347,350 股、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出席

66,325,435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扣除庫藏股 1,085,000 股)115,534,789 股

之 59.43%。 

出席之董事會暨審計(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馬景鵬董事長、鄧及人獨立董事 

列席：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梅元貞會計師、 

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紀明義、 

六合法律事務所:温宏毅律師 

主席：馬景鵬董事長                                    記錄：蘇櫻檸 

一、 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數總數已達法定出席股數，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報告事項： 

1.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 

2. 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 

3. 一一一年度赴大陸投資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4. 一一一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5.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報告。(請參閱附件) 

6. 一一一年股東會決議通過之私募發行普通股案停止執行報告。(請參閱議事手

冊) 

 

四、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案。 

說  明： 

1. 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業已自行編製完成，並委請安侯

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梅元貞會計師、謝秋華會計師查核竣事，敬請 鑒核。 

2. 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後之上述表冊連同營業報告書，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3. 營業報告書與一一一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請參閱

附件。 

4. 敬請 承認。 
決  議：依董事會所提議案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68,672,785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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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66,855,760權 97.35% 

反對權數：13,473權 0.0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803,552權 2.62%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 

1. 本公司111年期初未分配盈餘為0元，加計111年度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125,197元，加111年度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本期

變動數5,518,428元，加111年度稅後淨利1,041,646元，合計可供分配盈餘

6,685,271元，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668,527元、特別盈餘公積5,664,346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352,398元。

2. 謹擬具本公司 111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 0 

加：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125,197 

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本期變

動數 
5,518,428 

111年度稅後淨利 1,041,646 

可供分配盈餘 6,685,271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668,527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5,664,346 

期末未分配盈餘 352,398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3. 敬請  承認。

決  議：依董事會所提議案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68,672,785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66,857,751權 97.35% 

反對權數：19,479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795,555權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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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說  明： 

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年 3月 7日發布，金管證交字第 1110133385號函

令，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會，爰修正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2.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依董事會所提議案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68,672,785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66,854,816權 97.35% 

反對權數：17,705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800,264權 2.62% 

 

 

六、 選舉事項：【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 

說  明： 

1. 本公司第十七屆董事任期至 112年 6月 4日屆滿，依公司法第 195條規定，

進行全面改選。 

2. 本次第十八屆應選任董事九席(含四席獨立董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股東應就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3. 新任董事於股東會後即行就任，任期自民國 112年 6月 8日起至 115年 6月

7 日止，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4. 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議事手冊。 

5. 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辦理之，請參閱議事手冊。 

6. 如 109年股東常會決議通過修訂公司章程關於設置審計委員會之相關條文，

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規定將不設置、不選任監察人，本次股東常會將

毋須進行選任監察人之相關議程。 

7. 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身分別 姓名或戶名 當選權數 

董事 馬景鵬 122,258,443 

董事 林  敏                   104,686,592 

董事 孫根明 104,547,137 

董事 馬景新 104,038,314 

董事 周倫奎 98,434,086 

獨立董事 羅懷家  17,685,658 

獨立董事 吳春光 16,355,597 

獨立董事 鄧及人     15,717,635 

獨立董事 林金穗 15,604,344 

 

3



 

七、 其他議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  明： 

1. 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辦理。 

2. 為因應多角化營運所需，且基於投資或其他業務發展考量，故擬解除本公司

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與本公司所營事業相同之他公司，為屬於本公司營業範

圍內行為之限制。 
3.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解除112年股東常會新選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有關董事

競業禁止之限制。 

4. 董事競業行為內容請參閱下表: 

姓名 兼任他公司名稱及職稱 

馬景鵬 

1.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香港光鼎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3.Para Light Investments Limited 董事長 

4.賀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孫根明 
1.南京華鼎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2.連雲港光鼎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鄧及人 
1.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2.工業技術研究特聘研究 

5.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依董事會所提議案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68,672,785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66,832,252權 97.31% 

反對權數：46,958權 0.06%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793,575權 2.61%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同日上午 9時 38分)。 

 

本次股東會之報告事項、承認事項、討論事項、選舉事項、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皆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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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 111 年度營業結果 
(一)111 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合併)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增(減)情形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營業收入 935,503 100.00 938,296 100.00 2,793 0.30 

營業成本 643,117 68.74 692,091 73.76 48,974 7.62 

營業毛利 292,386 31.25 246,205 26.24 (46,181) (15.79)

營業利益 5,176 0.55 (23,778) (2.53) (28,954) (559.39)

稅前純益 (8,084) (0.86) 13,682 1.46 21,766 269.25

(二)預算執行情形 
一一一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合併)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分 析 111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938,296 
營業毛利 246,205 
稅後純益 3,67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0.62
股東權益報酬率(%) 0.28
占實收資本額

比率(%) 
營業利益 (2.03)
稅前純益 1.18

純益率(%) 0.39
每股盈餘(元) 0.01

(四)研究發展狀況 
公司致力於培養研發人員，延攬光電/光學相關的優秀專業人才，除持續改良製

程技術外，並致力於提升產品品質及多樣化，以因應 LED 產業發展及達成客戶需

求。擬定年度研發計畫積極開發新產品，112 年本公司積極研發項目如下: 
(1)IGBT 功率半導體產品：用於儲能、電焊機、汽車、逆變器等市場。 
(2) 光模組專案產品：用於 ODM 電腦機箱/筆記本電腦/高端廚具/智慧電器/充電樁等

智慧燈語模組。

(3) 車用照明產品：用於車輛前後保桿及側裙的發光部件、外部信號裝置、汽車內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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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具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年度之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

告暨個體財務報告及盈餘分配案，其中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安侯

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梅元貞會計師及謝秋華會計師查核完竣，並提出查核報

告。復經本審計委員會對於前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暨個體財務報告及

盈餘分配議案查核完竣，認為尚無不符，爰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依公司

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謹請 鑒察。

此 致

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12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委員召集人:吳春光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年 三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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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
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列
席人員。但有緊急情事時，得
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八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
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列
席人員。但有緊急情事時，得
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
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
外，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發111.8.5發布金管證發

字第1110383263號修正

董事會議事規則。

鑑於第八條第一項各款
係涉及公司經營之重要
事項，應於召集事由中
載明，以使董事為決策
前有充分之資訊及時間
評估其議案，爰刪除第
四項規定，明定第八條
第一項各款之事，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

第八條：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
討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

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三、 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之考核。

四、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
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董
事長之選任或解任。

七、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八、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
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
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
事會追認。

九、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
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
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
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
重大事項。

第八條：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
討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

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三、 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之考核。

四、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
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
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
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
事會追認。

八、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
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
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
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
重大事項。

1. 增訂第六項，基於董

事長之選任或解任屬

公司重要事項，均應

提董事會討論。

2. 條款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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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令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
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
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金額
或一年內累積對同一對象捐贈
金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
達最近年度經會計師簽證之財
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
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
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之
金額，以股東權益百分之二點
五計算之。）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令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
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
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金
額或一年內累積對同一對象捐
贈金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或達最近年度經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
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之
金額，以股東權益百分之二點
五計算之。）

第二十二條：
本會議規範於民國九十八年三
月十六日修正。
本會議規範於民國一○二年三
月二十一日修正。
本會議規範於民國一○七年五
月四日修正。
本會議規範於民國一○八年五
月十日修正。
本會議規範於民國一○九年八
月七日修正。
本會議規範於民國一一一年十
月二十八日修正。

第二十二條：
本會議規範於民國九十八年三
月十六日修正。
本會議規範於民國一○二年三
月二十一日修正。
本會議規範於民國一○七年五
月四日修正。
本會議規範於民國一○八年五
月十日修正。
本會議規範於民國一○九年八
月七日修正。

新增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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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聲 明 書

本公司民國一一一年度(自一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依「關係企業合併營

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之公司與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司合併財

務報告之公司均相同，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所應揭露相關資訊於前揭母子公司合併財務

報告中均已揭露，爰不再另行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馬景鵬

日 期：民國一一二年三月十日

10

rong
光鼎公司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11

rong
安侯會計師表頭-台北(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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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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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100754
1050036075

14

josh
光鼎-會計師-梅-簽

josh
光鼎-會計師-梅-章

kang
謝秋華-簽

kang
謝秋華-章



15

rong
光鼎公司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kang
會計主管



16

rong
光鼎公司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kang
會計主管



17

rong
光鼎公司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kang
會計主管



18

rong
光鼎公司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kang
會計主管



19

rong
安侯會計師表頭-台北(黑白)



Para Light Investments Limited 936,529 100%

1.

20



2.

3.

4.

5.

6.

0940100754
1050036075

21

josh
光鼎-會計師-梅-簽

josh
光鼎-會計師-梅-章

kang
謝秋華-簽

kang
謝秋華-章



22

rong
光鼎公司章

kang
會計主管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 )

111 110

4111  $ 303,517   100   328,783   100  

4170  1,214   - 869   - 

 302,303   100   327,914   100  

5000  215,032   71   229,125   70  

 87,271   29   98,789   30  

5910  719   - 537   - 

86,552   29   98,252   30  

 

6100  33,233   11   33,771   10  

6200  61,132   20   64,246   20  

6300  1,493   - 1,340   - 

6450  213   - 23   - 

96,071   31   99,380   30  

 (9,519)   (2)   (1,128)   - 

 

7010  7,151   2   6,320   2  

7020  15,727   5   (5,294)   (2)  

7050  (6,616)   (2)   (6,267)   (2)  

7060  (1,605)   (1)   6,671   2  

7100  726   - 271   - 

15,383   4   1,701   - 

7900  5,864   2   573   - 

7951  4,822   2   (226)   - 

 1,042   - 799   - 

8300  

8310 

8311 5,519   2   (3,578)   (1)  

8316 (7,608)   (3)   19,535   6  

8330 

(14,915)   (5)   3,232   1  

(17,004)   (6)   19,189   6  

8360 

8361 25,612   8   (33,429)   (10)  

8300  8,608   2   (14,240)   (4)  

 $ 9,650   2   (13,441)   (4)  

  ( ) $ 0.01   0.01  

  ( ) $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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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g
光鼎公司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kang
會計主管



24

rong
光鼎公司章

kang
會計主管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25

rong
光鼎公司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rong
董事長&經理人-馬景鵬-章

kang
會計主管



【附件】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

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

理。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

變更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

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

發前為之。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

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

理。

依台灣證券交易所公告

台證治理第 1110004250
號修正。

為使股東得以知悉股東

會召開方式發生變更，股

東會召開方式之變更應

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

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

前為之，爰增訂第二項。

第二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

受理股東、徵求人、受託代

理人(以下簡稱股東)，報到

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

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理股東報到時間至少

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

理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理

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

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

會視訊會議平台受理報到，

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

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

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

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

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

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

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數

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

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數，加

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

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

票及其他會議資料，交付予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

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第二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

受理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

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理股東報到時間至少

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

理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理

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

理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

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

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

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

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

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

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數

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

算之；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行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

之。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

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

票及其他會議資料，交付予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

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一、 第三項、第五項未修

正。

二、 明訂視訊出席之股

東辦理報到之時間

及程序。

三、 明訂公司股東會以

視訊會議方式為之

時，計算出席股份總

數時應加計以視訊

方式完成報到股東

之股數。

四、 股東擬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向公司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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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

資料，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

當日應依下列方式提供股東

參閱: 
(一) 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

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

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

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

至視訊會議平台。

(三) 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

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

會議平台。

股東會以視訊會召開者，股

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

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

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年

報及其他相關資料上傳至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

揭露至會議結束。

五、 為使採視訊方式出

席之股東得以閱覽

議事手冊及年報等

相關資料，公司應將

之上傳至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

明下列事項：

一、 股東參與視訊會議及行

使權利方法。

二、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

可抗力情事致視訊會議

平台或以視訊方式參與

發生障礙之處理方式，

至少包括下列事項: 
(一) 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

排除致須延期或續行會

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

或續行集會時之日期。

(二) 未登記以視訊參與原股

東會之股東不得參與延

期或續行會議。

(三)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

如無法續行視訊會議，

經扣除以視訊方式參與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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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股東會之出席股數，出

席股份總數達股東會開

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

應繼續進行，以視訊方

式參與股東，其出席股

數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

份總數，就該次股東會

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 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

果，而未進行臨時動議

之情形，其處理方式。

三、 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

載明對以視訊方式參與

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

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四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

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

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

上午九時晚於下午三時。

以視訊會議召開視訊股東會

時，不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

制。

第四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

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

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

上午九時晚於下午三時。

明訂股東會以視訊方式

召開時，不受開會地點之

限制。

第七條：

股東會之會議進行過程、投

票計票過程全程連續不間斷

錄音或錄影。

前項影音資料應至少保存一

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

冊、登記、報到、提問、投

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料

進行記錄保存，並對視訊會

議全程連續不間斷錄音及

錄影。

前項資料及錄音錄影，本公

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

存，並將錄音錄影提供受託

辦理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第七條：

股東會之會議進行過程、投

票計票過程全程連續不間斷

錄音或錄影。

前項影音資料應至少保存一

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一、 明定公司應對股東

之註冊、登記、報

到、提問、投票及公

司計票結果等資料

進行記錄保存，並對

視訊會議全程連續

不 間 斷 錄 音 及 錄

影。並應於公司存續

期間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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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行

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

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

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流

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公告流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

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

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行

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

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

方式出席者，應依第二條向

本公司重行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

席股東所代表股數已發行股

份總數過半數時，主席得將

作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

會表決。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不得超

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不足

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

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假決議。延後二

次仍不足有代表已發行股份

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由主席宣布流會，於當

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

東所代表股數已發行股份總

數過半數時，主席得將作之

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

決。

公司股東會以視訊會議

方式為之時，如遇主席宣

布流會時，應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公告流會。

第十三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

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以視訊方式参與之股東，得

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

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

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

議案提問次數不得超過兩

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不

適用第十條~第十二條之規

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

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

揭露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第十三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

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明訂以視訊方式参與股

東會之股東，提問之方

式、程序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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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台。

第十五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

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股東

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

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

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

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

之權數，並作成紀錄。股東

會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依

公司法第183條規定辦理。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以視訊方式參與之股

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

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行各項

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

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

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

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

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

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

時，已向本公司登記以視訊

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欲

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

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
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

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

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會者，

除臨時動議外，不得再就原

議案行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

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

行使表決權。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含獨立

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理，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

事(含獨立董事)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數。

第十五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

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股東

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

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

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

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

之權數，並作成紀錄。股東

會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依

公司法第183條規定辦理。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含獨立

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理，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

事(含獨立董事)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數。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

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

保管，並至少保存一年。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其投票、計票、表決

及撤銷登記等作業增訂

第二至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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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

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

保管，並至少保存一年。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第二十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
議案表決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
定揭露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
續揭露至少十五分鐘。

新增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
及紀錄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
點，主席並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
點之地址。

新增

第二十二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易連線
測試，並於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
供相關服務，以協助處理通訊之
技術問題。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
行宣布除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
務處理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
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行集
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
式參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
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
行集會之日期，不適用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發生前項
應延期或續行會議，未登記以視
訊參與原股東會之股東，不得參
與延期或續行會議。依第二項規
定應延期或續行會議，已登記以
視訊參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
之股東，未參與延期或續行會議
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數、
已行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
入延期或續行會議出席股東之
股份總數、表決權數及選舉權
數。依第二項規定辧理股東會延
期或續行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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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
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行討論
及決議。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
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行視訊
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之出席股數後，出席股份
總數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
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行，無須
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行集
會。發生前項應繼續進行會議之
情事，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會股
東，其出席股數應計入出席股東
之股份總數，惟就該次股東會全
部議案，視為棄權。本公司依第
二項規定延期或續行集會，應依
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
列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
條規定辦理相關前置作業。公開
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
條第三項、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
務處理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
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四
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
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
或續行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理。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
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
難之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新增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
行，修訂時亦同。
本規則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
六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
十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民國一○一年六月
十八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民國一○二年六月
十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民國一○四年六月
八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民國一○九年六月
五日股東會通過修正。
本規則於民國一一二年六月
八日股東會通過修正。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
行，修訂時亦同。
本規則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
六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
十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民國一○一年六月
十八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民國一○二年六月
十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民國一○四年六月
八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民國一○九年六月
五日股東會通過修正。

條次變動及新增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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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董事、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號 職稱
候選人

姓名
學歷 經歷 持有股數

1 董事 馬景鵬 台北工專電子科

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香港光鼎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光鼎投資有限公司(SAMOA)董
事長

賀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6,920,593 

2 董事 林  敏 光華商職 睿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260,142 

3 董事 孫根明 光啟高中

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

南京華鼎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連雲港光鼎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2,234,779 

4 董事 馬景新 東吳大學外文系 海山高中英語科教師(退休) 2,684,901 

5 董事 周倫奎
德州州立Lamar大學

機械碩士

三藤實業有限公司總經理(退休) 
三光行越南分公司經理

492,000 

6 獨立董事 羅懷家
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

碩士

1.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執行長

2.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調解策

略發展委員會委員及爭議調解

中心委員

3. 世新大學兼任講師

無

7 獨立董事 吳春光
俄羅斯科學經濟研究

所經濟博士

輔仁大學金融與國際企業學系副

教授兼科技管理碩職班主任
無

8 獨立董事 鄧及人

1.國立交通大學管學

院(高階主管管理學

程)碩士班

2.國立清華大學材料

科學工程研究所碩

士班

1.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特聘

研究

2.鼎元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行長，1994~2021年
無

9 獨立董事 林金穗
國立政治大學經營管

理碩士--高階財金班

1.富邦產物保險公司資深副總經

理、總稽核

2.內政部公共安全專家諮詢顧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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